附件1
申报条件

    申请备案省新型研发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一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具有企业、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地、主要办公和科研场所均在河南省，注册后运营1年以上。
二、投资主体多元化（建设投入主体一般包括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、政府、社会服务机构、科研团队六类主体中的两类及以上），实行投管分离，独立核算。
三、业务发展方向明确。符合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，以研发活动为主，具有明确的研发方向和清晰的发展战略，在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、产业技术开发、科技成果转化、创业与孵化育成等方面有鲜明特色。
四、具有稳定的研发经费来源。出资方投入和主营业务收入等能够保障机构的建设发展需要，年度研究开发经费支出额不低于100万，且研发经费支出占年收入总额的15%以上。
五、具有一定的研发基础条件。具备进行研究、开发和试验所需要的仪器、装备和固定场地等基础设施，办公和科研场所不少于500平方米；拥有必要的测试、分析手段和工艺设备，且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500万元（含与举办单位有明确协议约定可共享的仪器设备，自有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100万元）。
六、具有稳定的研发队伍。研发人员不少于10人，占职工总人数比例达到30%以上。
七、具有新颖的体制机制。具有区别于传统科研机构的新型科研管理体制、市场化的人员激励机制、高效的创新组织模式和灵活的成果转化机制，集聚国内外科技资源，在创新创业和孵化育成方面工作积极有效。
八、科技创新活动成效明显。年度技术性收入（包括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股权收益、中试产品取得的收入）占年收入总额的50%以上。每年服务企业数量不少于5家，来自企业的收入占年收入总额的比例达到30%（含）以上。
九、拥有高水平科研成果。近三年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、制定省级以上（含行业）标准、获省级科技奖励及以上科技成果的数量之和不少于3项。
十、近三年未发生科研失信和社会失信行为、重大安全事故、重大质量事故。
主要从事生产制造、教学培训、风险投资、园区管理等活动，以及单纯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单位原则上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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